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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文件
湘信院发〔2024〕42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信息学院兼职教师

聘任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室部委(中心)、二级学院、附属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审定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湖南信息学院兼职教师聘

任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湖南信息学院

2024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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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兼职教师的聘任与管理，建设一支师

德高尚、素质优良、结构合理、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坚持“按需聘任、目标考核、

动态管理”原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与学校签订了《兼职教师聘用合同》

的全体兼职教师。

第二章 遴选与聘用

第四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品行端正，遵

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。

（二）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较强的科

研实力和服务意识，能够胜任所承担课程的教学科研任务。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，年龄不超过

63 周岁。

第五条 其他条件

（一）高校教师应具备高校教师资格证，且具有副教授及以

上职称。

（二）企业技术人才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（含职业资格证），

且具有 5 年以上企业一线工作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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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每次聘期不少于 5 年。

第六条 聘任程序

（一）计划申请。二级学院根据教学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需

要，在每学期末提出下学期兼职教师需求计划申请（聘用原因、

聘用人数及要求），交教务处审核，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和主管人

事校领导审批后，由人事处对外发布招聘公告。

（二）个人报名。应聘人员可通过学校招聘系统报名，并提

交个人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职称证/职业资格证及有关荣誉证等

证书扫描件（凡弄虚作假者一票否决）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。人事处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书材料进行

初审，提出资格审查意见。

（四）面试测评。人事处、教学质量管理处协同组织测评专

家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及专业能力测评，提出面试测评意见。

（五）审批录用。人事处将面试考核意见呈学校招聘工作领

导小组审批，确定拟聘用人员后，按学校规定签订《兼职教师聘

用合同》。

第三章 职责与待遇

第七条 工作职责

（一）至少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任务，并可结合实际开

展学术讲座、毕业生论文指导、青年教师教学、科研能力指导、

参与学科专业建设、科研项目申报等工作。

（二）每年或每学年教学工作量累计不少于 64 课时。

（三）配合学校完成教学材料总结归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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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工作报酬

（一）课酬标准由人事处根据学校薪酬方案规定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人事处根据聘任情况及工作完成情况采取分阶段或分

月计发。

（三）有其他工作任务或合同约定的，另按学校相关制度或

合同约定标准执行。

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

第九条 二级学院负责兼职教师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教学

计划安排、教学质量监控等，其年度考核与其他教师年度考核同

步进行。

第十条 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管理处牵头对兼职教师进行检查

与考核，其结果作为续聘或解聘的依据。

第十一条 兼职教师在聘期内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、

违反学校规定或教学质量考评不合格等问题的，学校有权单方面

终止其工作任务并提前解除劳务关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修订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定与

本办法不符的，均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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